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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州）、县（市、区）供销社，省供销集团公司： 

2021 年起，总社财会部决定对网络报表进行改革，修订了财务月报格式

及填报要求。根据《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1 年供销合作

社社有企业主要财务指标月度报告工作的通知》（供销厅财字〔2021〕3

号）精神，为做好 2021 年供销合作社社有企业主要财务指标月度报告（以下

简称财务月报）工作，现结合我省情况，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填报范围 

2021 年起，只有各级供销合作社的社有企业（含基层供销合作社）纳入系

统企业财务信息报告范围。社有企业是指供销合作社拥有控制权的、处于持续

经营状态的出资企业，具体包括四类：一是供销合作社直接出资的全资、控股



企业和拥有控制权的参股企业；二是供销合作社所属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

三是基层供销合作社；四是上述三类单位拥有控制权的出资企业及其子公司。

拥有控制权，是指供销合作社及其全资、控股企业作为所出资企业的第一大股

东，并通过股东协议、公司章程、董事会决议或者其他协议规定，能够实际支

配所出资企业行为的情形。 

二、报告组成 

2021 年财务月报包括封面表、供销合作社社有企业主要财务指标月报表

和波动分析表（详见附件）。 

三、填报要求 

（一）准确完整填写《单位信息表》。《单位信息表》的各项信息是进

行财务数据提取和分析的重要依据，各级供销社应当准确界定社有企业，认真

梳理和确认纳入系统财务信息报告范围的本级社有企业（含基层供销合作社）

及其相关信息，确保本级社所属社有企业财务数据均得以汇总（合并）上报，

同时要指导本级社有企业和成员社登录总社财务报表直报系统，真实、准确、

完整填列新《单位信息表》的各项信息，各单位的封面表信息由《单位信息

表》提取生成。 

（二）提高填报数据质量。各级供销合作社要认真做好财务月报的审核

工作，对于波动率超过 15%的异常波动财务月报项目，要及时从中查出问

题，并紧密结合实际情况做出合理分析说明。凡“有子公司企业”、有子公

司的“基层社”和“联合社本级投资运营平台”，要做好本单位合并财务报

表相关准备工作，根据总社安排，2021 年省级供销社所属企业要合并财务报



表，2022 年市级社所属企业合并财务报表，因此近期省供销集团公司要做好

合并报表工作，各市县供销社及本级投资运营平台及等关单位要做好相关准

备工作。 

（三）提前提取、汇总（合并）上年同期数。2021 年启用新版财务报表

直报系统后，需重新逐级提取、填报、汇总及合并上年同期数据。首先，由

各级供销社除投资运营平台外的一级、二级企业和基层社提取上年数据，并

对新增和变更指标予以调整填报；然后，各级供销社投资运营平台进入账户

对下级企业上年同期数据点击“汇总”按钮，并根据下级企业上年同期数据

进行合并，形成“上年同期合并数据”，以此来修改“填报列上年同期数

据”，完成修改后，点击“提取”按钮进行数据提取，需注意的是合并报表

单位进行数据提取后，分行业各列次的“上年同期数据”仍保持原来的汇总

数据不变，分层级各列次的“上年同期数据”调整为修改后的“上年同期合

并数据”；最后，由各级供销社根据各自的汇编企业范围对“联合社全系统

汇总户”“联合社本级企业合并户”（操作方法与投资运营平台相同）和

“联合社的成员社汇总户”三个账户进行汇总与合并填报。为确保及时准确

上报月度数据，各单位需早做部署，留出做好上年同期数据的时间。 

（四）明确报送时效。根据总社《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办公厅关于印

发<供销合作社社有企业财务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供销厅财字〔2020〕3

7号）要求并做相应调整，吉林省各市（州）供销社、梅河口市社及省供销集

团公司当月财务月报报送日为次月 10 日（季度报表为次月 8 日），请各级供

销合作社统筹做好工作安排，确保按时报送。对于延期报送的单位，省社财

会处将纳入“各市、州供销社综合业绩考核指标”，做相应扣分处理。 



（五）加强财务分析工作。社有企业财务信息是为各级供销合作社改革发

展提供决策参考的核心数据体系，只有加强财务分析才能充分挖掘数据背后隐

含的信息，切实提升数据使用价值，使决策更加科学有效。省各市（州）供销

社、梅河口市社及省供销集团公司，需在每季度次月 12 日前，结合本系统行

业、地区实际情况，对本系统社有企业经营特点、存在问题和工作建议形成季

度财务分析报告（电子版）报送至省社财会处，邮箱 1343434101@qq.com。 

（六）加强对新增变更和退出单位的审核。从 2021 年起，将按照《供销

合作社财务信息编报企业管理办法》对新增变更和退出单位分级进行审核。社

有企业纳入直报系统、变更所属层级、股权结构等信息或退出直报系统，需通

过本企业直接控股股东向上级单位（供销合作社）提出申请，各级供销合作社

按照审核权限审定后形成《纳入单位汇总表》《变更单位汇总表》和《退出单

位汇总表》。各市（州）供销社、梅河口市社及省供销集团公司于每月 20 号前

将汇总后的相关材料报送至省社财会处，由省社统一报至总社做增、删、调整

等处理。 

（七）加快推进社有企业分户直报工作。各级供销合作社需开设“联合社

全系统汇总户”“联合社本级企业合并户”和“联合社的成员社汇总户”三个

账户，分别进行不同范围社有企业的数据汇总、合并；各级供销合作社社有企

业需要直报财务数据的企业层级至少为两级，其中，一级企业是指各级联合社

设立的投资运营平台（或供销集团）及与投资运营平台并列管理的其他企业， 

二级企业是指投资运营平台及其他企业的下一级企业和未设投资运营平台的供

销合作社原一级企业；基层供销合作社只需直报本单位（合并）财务数据。 



（八）完善工作机制。2021 年财务报表工作变动较大，各报送单位应

当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内部牵头部门和人员分工，同时财务报表人员应抓紧

学习各项制度要求及视频资料，尽快提高业务能力，按要求及时完成、严格

审核、真实准确报送财务月报，提高财务信息报告工作质量和效率。 

  

附件：1.封面表 

      2.供销合作社社有企业主要财务指标月报表 

      3.波动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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